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職員離職程序單
	姓名
	
	職      稱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俸級
	

	通訊地址
	
	電話
	

	離職原因
	    

	新任單位

及職稱
	

	各   單   位   核   章   及   交   代   情   形   簽   見

	單位
	核章
	單位
	核章
	單位
	核章

	教務處
	
	教學組
	
	設備組
	

	
	
	註冊組
	
	試務組
	

	學務處
	
	訓育組
	
	衛生組
	

	
	
	生輔組
	
	體育組
	


	實習處
	
	實習組
	
	就輔組
	

	
	
	資訊組
	
	網管組
	

	輔導室
	
	輔導組
	
	特教組
	

	總務處
	
	文書組
	
	庶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校務處
	
	教學組
	
	訓育組
	

	
	
	註冊組
	
	
	

	圖書館
	
	圖書借閱
	(已歸還  (其他：

	會計室
	
	人事室
	

	校長
	


辦理應行注意事項：

1.登記人事資料。2.收回職名章。3.收回識別證。4.辦理退保。5.辦理退出退撫基金。6.移交清冊。7.收回領用公務。8.扣還借(貸)款。9.辦理資料移轉。10.辦理離職證明。11.離職人員需立即向人事處具領本單依照次序辦理交代，並由各有關人員蓋章證明，否則移交未清者，各有關人員須於交代情形欄簽見，若有交代未清者應促其辦理，俟清楚後方得證明。12.本單各欄應詳填，蓋章欄應逐次蓋章，手續完竣後交人事處存查。
